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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彩虹意象徵選報名簡章 

 

一、 活動宗旨 

為展現臺北為「性別友善的國際城市」，並推動彩虹觀光政策，臺北市

政府觀光傳播局特辦理「110 年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彩虹意象徵選」，透

過公開徵選以設置彩虹意象裝置藝術，打造臺北市彩虹亮點，傳遞臺北市性

別友善的理念。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執行單位：哈台創意觀光行銷有限公司 

 

三、 徵件主題 

創作內容以多元性別友善的表現為主軸，傳遞正向的理念。裝置藝術之素材

及呈現方式不拘。 

 

四、 入選名額及製作費用 

(一) 本案採徵選方案辦理，入選名額共計 1案（即為入選單位，視為乙方），

與執行單位（視為甲方）逕行簽約。 

(二) 經入選之提案，依乙方提出之預估經費由甲方支應（此為核可經費），

上限為新臺幣 30萬元（含稅），若有超出之費用由乙方自行支應。 

(三) 費用支付方式： 

1. 第一期款為作品設計圖經雙方確認無誤後簽約，自簽約日起五個工

作天內支付核可經費之 20%。 

2. 第二期款於期中現場勘查確認意象作品已完成完整進度之 60％且狀

況無誤後，五個工作天內支付核可經費之 40%。 

3. 第三期款於撤場完畢確認場地復原狀況無誤或設置期間結束確認交

由認養單位接管後，五個工作天內支付核可經費之 40%。 

(四) 費用申報方式： 

1. 憑證：提供合法相關製作材料之發票或收據。 

2. 個人申報：無法提供憑證之部分，將依財政部各類所得之執行業務

所得申報（超過執行業務所得新臺幣 2萬元，將代扣 10%所得稅及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五、 設置地點 

彩虹意象設置地點請於徵選企劃書中提出（列為評分項目），須為臺北市境

內，並與同志議題有連結度或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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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資格 

(一) 請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報名（同 1人或同 1團隊限提 1案）。 

(二) 作品須為原創（需有創作理念）。 

 

七、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6月 4日 

(二) 報名方式：請將報名文件填寫完成後裝入自備信封套，於報名時間內提

出，統一採郵局掛號方式郵寄至執行單位，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憑，未

於期限內提出或非以郵局掛號寄出者，不予受理。 

＊請於信封套上填寫報名團隊/個人名稱，收件地址如下，如有疑問可洽彩虹意象徵

選小組詢問，電話（02）7751-9129轉 102。 

哈台創意觀光行銷有限公司 

11085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171號 9樓之 2 

110年彩虹意象徵選小組收 

(三) 相關報名文件說明如下： 

1. 報名表：詳【附件一】 

2. 徵選企劃書：格式不拘，但須針對【附件二】之內容進行說明，不可

遺漏，計 5份。 

3. 提交之報名文件不另退還。 

 

八、 徵選評分辦法 

(一) 評分項目 

本案邀集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徵選委員會，最多不超過 5 人，並依

報名文件就以下項目評分： 

1. 作品之獨特性及藝術表現（30%） 

2. 作品及選址與同志議題的連結度（30%） 

3. 作品與環境之融合度（20%） 

4. 期間維護管理（10%） 

5. 經費之合理性（10%） 

(二) 評分方式 

本案採書面徵選，將選出 1 組優勝單位，並採「序位法」方式進行，徵

選委員就各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得分高低轉換為序位（分數

最高者，給與「1」之序位，依此類推）；彙整合計各提案單位之序位後，

序位和最低者且總平均分數達 75分以上者，經出席徵選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為最優勝。如序位和相同時，則獲得徵選委員評定序位第 1 較

多者為優勝；如仍相同，則以評分項目「作品之獨特性及藝術表現」各

委員分數合計值較高者為優勝；如仍相同時，則由主持人抽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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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一) 本徵選案由徵選委員會選出 1組優勝單位，將於 110年 6月 30日前公

佈名單（時間依實際徵選情況而訂）。 

(二) 提案單位經主辦單位入選確認後，即為入選單位（乙方），須配合執行

單位（甲方）之指導負責彩虹意象施作及設置完成，最晚應於 110年 9

月 3 日前施作完成，如施作逾期且經甲方通知限期完成未完成者，甲

方將不予支付本案尚未核撥之核可經費，乙方並應於五日內繳回甲方

已支付之核可經費。如遇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拒因素，乙方須通知甲

方，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展延施作期限。 

(三) 乙方應於設置期間（自施作完成日起至 110年 11 月 30日止）負維護

管理責任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如有造成公物毀損情事，應負回復原

狀及相關賠償責任。 

(四) 110年 12月 1日後，上開意象裝置可由其他單位認養並負維護管理責

任（須請認養單位提供同意書），且經主辦單位同意；若無認養單位，

乙方應於 110年 11 月 30日前依場地原狀復舊結案。 

(五) 乙方須配合甲方所安排之時程，遵守進/撤場程序及安全守則。 

(六) 意象實際設置之地點原則依乙方提案之選址位置，主辦單位可協助乙

方協調在地共識，經主辦單位及地點管理單位確認後始得設置，如實際

協調後確認無法設置於該地點，乙方將配合主辦單位變更設置地點。 

(七) 上開彩虹意象如涉及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由乙方自負法律責任。  

(八) 乙方同意將完成之彩虹意象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甲方 得不限時

間、地點及方式使用，可將其作品、圖像、攝影、 錄音、視聽著作等

運用於本活動或主辦單位各項政策推廣宣 傳等非營利活動，於各相關

活動宣材、報導、廣播、電視、 網路等媒體或影音平台(包含但不限於

主辦單位官網、臉書、 臺北旅遊網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

公開展示等 權利。乙方並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甲方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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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年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彩虹意象徵選報名表 

 個人 

 團隊（團隊請指派 1名人員為代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隊名稱（個人報名則免

填） 

 

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茲同意以下事項： 

1. 遵守「110 年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彩虹意象徵選報名簡章」之各項規定，同時證明

提送資料皆正確無誤，如有不符者，視同放棄徵選資格。 

2. 主辦單位對設置之作品與提案內容有推廣宣傳等非營利使用權利，使用次數及期間不

受限制。 

3. 徵選作品如涉及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願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表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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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徵選企劃書須說明之內容： 

項次 項目 備註 

1.  作品設計圖 

（必須包含作品與預計設置基

地合成圖，可用 3D模擬圖、2D

照片合成圖等方式呈現） 

2.  選址規劃及意義  

3.  作品理念  

4.  設計尺寸  

5.  材料工法  

6.  
執行方式、工作進度規劃

及期程說明 

須含工作完成至 60%之圖像示

意或文字說明 

7.  預估經費 請列出詳細經費表，如材料費等 

8.  維護管理  

 


